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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教

正
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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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及學前教

育

葉大華委員、賴鼎銘委員

提：自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

日頒布服儀新制後至111年

3 月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接

獲陳情臺北市私立薇閣雙語

高級中學服裝儀容案件計

11 件，指出該校仍有以榮

譽競賽名義連坐及繞道處罰

等情，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」，該局應督導該校於 5

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

及組成調查小組啟動調查，

惟該局未就相關檢舉事證依

法主動督責該校啟動調查或

採取實質有效措施督導該校

立即改善，針對違反服儀規

定也僅行文督請該校應「檢

視」校內規範，致延宕全面

改善期程達半年之久。該局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3 月接獲陳情指出，該校仍有

以榮譽競賽名義連坐及繞道處罰，不僅「因個人懲處

全班」，且「要求全班午休聽教官訓話」，違反教育部

服儀新制及相關規定。本案調查報告提出後，該局督

學 111 年 11 月 9 日至該校訪視，請該校召開校事會議

調查與審議。該校同年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校事會議決

議受理，並組成調查小組；同年 12 月 13 日召開第 2 次

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。調查小組認為導師無教師法

第 14條至第 16條疑似體罰或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

之不適任情事。 
二、有關糾正「薇閣中學雖嗣於 110 年 9 月 15 日經班聯會

通過組織章程，惟查：教育部早於 102 年即已制定高

級中等教育法，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應輔導學生成立由

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；但

北市府教育局長期未能確實掌握薇閣中學成立學生自

治組織之情形」1 節：依該府教育局說明該校後續宣導

及輔導學生自治組織情形，該校 111 學年度班聯會主

席及副主席選舉實施辦法經 111 年 2 月 18 日班聯會會

議決議略以，幹部任期為 1 學年，由高一及高二班級

113.10.14 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第 6 屆第

51 次會議決議：本

糾正案結案，函請

改善案結案，調查

案結案。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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怠於查明該校服儀規定長期

違法，顯有督導及查處不

力，認事用法亦有違誤，核

有違失。此外，教育部 102

年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，並

於 107 年訂定「高級中等學

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

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」，協

助學校確實落實該法第 53

條規定，輔導成立由全校學

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

相關自治組織。惟查，北市

府教育局長期未能確實掌握

該校成立學生自治組織之情

形，直至民眾於 109 年 12

月、110 年 4 月檢舉指出該

校未依法成立學生自治組織

後，該校方於 110年 4月 23

日以電子郵件提供北市府教

育局班聯會組織章程，惟內

代表採公開、直接及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，選務工作

由班聯會主辦。112 學年度班聯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於

112 年 9 月 27 日實施，於學校網站公布結果。112 年 2
月 24 日、5 月 31 日班聯會提案討論薇閣帽 T、女生制

服長褲版型、電子平板使用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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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「南山中學」等字樣；該

校再於 110年 8 月 5 日提供

該局之版本，未經班聯會通

過，僅有校長核章；又該校

亦未能提供 110 年之前該校

班聯會之成員名單、會議紀

錄及經費收支等實際運作情

形之相關佐證資料，顯不合

理。詢據本案 3 位證人，均

指出 110 年之前該校並無依

高級中等教育法明定之「全

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

其他相關自治組織」、「所謂

學生自治組織只是社團聯合

會，並不具代表學生的功

能」、「幾年前的學生手冊，

清楚記載是有班聯會，但沒

有運作」。究該校於 110 年

之前有無依法成立學生自治

組織及實質運作，該局尚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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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上開注意事項釐明及追究

該校未落實輔導校內學生自

治組織、建立運作制度之

際，竟於 110年 8月 12日函

復本院：「本案經學校表示

業已輔導學生成立自治組

織」，顯有規避依法督導之

責，未能保障該校學生擁有

學生自治權利，洵有未當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(111 教

正 21)


